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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系统

苹果系统

●学前教育

（一）保教费。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的标准收取，不得跨学期收费。

（二）伙食费。幼儿园为在园幼儿生活
提供伙食的，可收取伙食费（含点心费）。伙
食费按月收取，按月结清，多退少补。每学
期末应向家长公布收支账单，不得营利。

（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收费标准
为：350元/生·年，学生（家长）自愿缴费，按
照《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0号）执行。

●义务教育

（一）教辅材料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
得营利。学生自愿购买本市选定的列入《四
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的教辅材料，可
申请由学校统一代购，收费标准为选定的教
辅材料总金额。目录之外的教辅材料，学
校、家长委员会均不得统一征订、代购。

（二）课后服务费。以学校为主体实施
开展的课后服务，按照《达州市通川区发展
和改革局 达州市通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
局关于通川区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标
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通区发改〔2020〕147
号）确定的具体收费标准为依据，学校按实
代收取，不得营利。

（三）伙食费。学校按实收取，不得营
利。

（四）校服费。按照自愿的原则，由学校
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五）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收费标准
为：350元/生·年，学生（家长）自愿缴费，按
照《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0号）执行。

（六）高中阶段报名考试费。收费标准
为：60元／生。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
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17〕467号）规定执行。

●普通高中

（一）学费。省级示范高中：450 元/生·
期；市级示范高中：320元/生·期；一般高中：
240元/生·期。

（二）住宿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标
准收取。

（三）教辅材料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
得营利。学生自愿购买本市选定的列入《四
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的教辅材料，可
申请由学校统一代购。目录之外的教辅材
料，学校、家长委员会均不得统一征订、代
购。收费标准为选定的教辅材料总金额。

（四）教材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
利。学生自愿购买本市选定的列入《四川省
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可申请由学
校统一代购。目录之外的教材，学校、家长
委员会均不得统一征订、代购。收费标准为
选定的教材总金额。

（五）作业本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
营利。

（六）研学旅行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
得营利。

（七）军训服装费及校服费。学校按实
代收取，不得营利。

（八）伙食费。学校按实代收取，不得营
利。

（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收费标准
为：350元/生·年，学生（家长）自愿缴费，按
照《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0号）执行。

（十）体检费。学校根据本地区医疗服
务价格标准按实代收取，不得营利。

●相关要求

（一）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及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
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费用。幼儿园为在
园幼儿教育、生活提供方便而代收代管的费
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
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教费一并统一收
取。幼儿园不得收取书本费，不得以任何名
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
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二）在校学生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学校不得组织其重复参保。

（三）学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等学生在校
学习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应当取得的证卡时，
首次办理不得收取各类证卡工本费。因丢失
或损坏需补办的，可适当收取补证卡工本费。

（四）严禁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或教育

APP。严禁中小学校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
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
或教育APP。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
使用的教育APP，应由学校按相关法律法规
统一购置，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五）严禁违背学生意愿强制参加课后
服务。中小学课后服务坚持学生及家长自
愿原则，严禁学校乘课后服务之机组织集体
教学、违背学生自愿原则强制学生缴纳课后
服务费。

（六）严禁对正常教育教学管理事项进行
收费。严禁中小学校将国家和本地区课程改
革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
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如
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图书馆查询、自行
车看管、取暖、降温、饮水、饮奶、商业保险、校
园安全保卫等费用。严格规范家委会行为，
严禁以家委会名义摊派收取以上费用。

（七）严禁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项目。
严禁中小学校、幼儿园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
项目，学校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
收费。

（八）严禁擅自设立代收费项目。学校收
取校服费等代收费项目，必须坚持学生或学
生家长自愿原则，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

（九）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借读费和赞
助费。严禁中小学校、幼儿园收取或变相收
取借读费，与“空挂”或保留学籍挂钩的费
用，以及与招生录取挂钩的赞助费或捐资助
学费等。

（十）严禁强制或者暗示学生购买教辅
软件或资料。严禁中小学校强制或者暗示
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学
生自愿购买本地区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
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
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

（十一）严禁非营利民办学校取得或转
移办学收益。全面落实民办教育公益性的
要求，切实减轻学生入读民办学校的学费负
担。严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通过各种方式
从学费收入等办学收益中取得收益、分配办
学结余（剩余财产）或通过关联交易、关联方
转移办学收益等行为。

（十二）民办学校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
规定，及时履行学费、住宿费等收费审批程
序，严禁增设项目或超标准乱收费。

（十三）各公、民办中小学校、幼儿园要
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按规定应公示
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一律
不得收费。

举报电话：
达州市教育局：0818-3090969
通川区教育局：0818-210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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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序）“你们辛苦了！看到你们一直坚守
在岗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送来一点‘爱
心餐’，表达一下心意……”近日，有热心市
民为达城中心广场来凤路警务站的执勤民
警送来了“爱心餐”，不仅暖了执勤民警的
胃，还暖了大家的心。

当天中午，通川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
队队员正在来凤路警务站执勤，一位市民
走进警务站，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递给执勤
队员，特巡警队员们一脸诧异，随即表示没
有订餐，是不是搞错了。经过一番沟通得
知，原来是市民张某为了表达对警察默默
守护的敬意，专程送来工作餐。接到带着
温度、香气扑鼻的工作餐，特巡警队员们很
是感动。

9月 14日，通川区教育
局发布了关于 2022年公办
中小学校、幼儿园收费标准
的公示，明确了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收费范
围、项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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